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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有關香港引入商品及服務稅的 

政策及行政問題：進一步考慮 

報告書摘要 

(二零零四年五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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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書以代表團在二零零一年所發表的報告書作為基礎。該報告書的

內容涵蓋多個與香港特區可能引入商品及服務稅有關的政策及行政問

題。本報告書對該等問題作更詳細闡述，並應有關當局的請求，就一些

新問題提出意見。 

在香港特區開徵稅基廣闊的商品及服務稅(即把豁免項目減至最少，以及

僅對出口實施零稅率)，按稅率每一個百分點計，估計稅收收益率約為本

地生產總值的0.37%(46億港元) ─ 這數字與區內其他國家的商品及服務

稅的實際收益表現相若。商品及服務稅的稅基與現有的薪俸稅及利得稅

兩者合計的稅基差不多。因此，如香港特區引入商品及服務稅，可以下

述兩個理由作為支持：(1)稅收方面 ─ 如徵收商品及服務稅，則提高薪

俸稅及利得稅以籌集所需財政資源這個需要就會減少；以及(2)公平原則 

─ 就那些薪俸稅的逃稅人士來說，商品及服務稅可為當局提供另一個方

法令他們被納入稅網。 

由於海關當局在徵收大規模進口關稅方面欠缺經驗，有人擔心引入按目

的地原則徵收的商品及服務稅可能導致出現漏稅情況，這種擔憂雖然有

理由，但不應誇大。供香港特區留用的進口貨品即使在進口階段逃過課

稅，其大部分價值都會再被納入稅基。雖然如此，海關的做法仍須作出

重大改變，以盡量減少邊境漏稅的情況。這種改變涉及採用以審計為本

的現代海關管制做法，包括規定進口商必須向海關提供適當的財務保

證。 

政策問題 

徵收商品及服務稅最主要是以盡可能減少扭曲經濟的方式來增加收入，

不適宜用來達到其他經濟及社會目的(該等目的可藉着其他更佳的方法而

達到)。因此，在設計該稅項時，並不適當納入針對公平問題而作出的安

排(例如豁免食品)。這類安排並不符合成本效益，而且往往在一段時間

後會激增，因而大大減低該稅項固有的稅收增值能力。至於商品及服務

稅對貧困人士的影響，最好是藉着一套設計適當、可抵銷該稅項最初但

屬一次過影響價格的補償措施去解決。代表團估計，如商品及服務稅稅

率訂在 5%，貧困人士的消費項目的支出可能增加約 3.3%。香港特區把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提供的福利相應提高，便可能是一個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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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服務稅對金融服務及房地產的處理方法，是當局需要考慮的主要

問題，因為這兩個行業對香港特區的經濟都很重要。代表團對這些問題

所持意見，與在二零零一年發表的代表團報告書所述的相同。簡言之，

香港特區必須確保其金融服務業的競爭力不會因實施商品及服務稅而受

損害。報告書詳細闡述了對澳洲、新西蘭和新加坡所採取的做法的優點

及缺點，而代表團仍然認為，應對金融服務業實施零稅率，或豁免該行

業繳納該稅項，但可退回部分進項稅。報告書亦重提，商品及服務稅對

房地產的較佳處理方法：所有商用物業(不論新建的或現有的)的銷售及

租賃均應全部課稅；住宅物業方面，則只有新住宅物業的銷售才須課

稅。為了避免租住房屋與業主自用房屋之間出現扭曲情況，住宅物業所

支付的租金應獲豁免繳稅。 

稅務的行政問題 

在稅務行政方面，稅務局曾就有關的管理問題徵詢意見，例如商品及服

務稅辦事處的組織架構、新聘及現有員工的培訓需要、適當的諮詢工

作、工作程序設計，以及所需籌備工作。代表團留意到，商品及服務稅

與稅務局所徵收的其他稅項的行政工作，既有相似之處，也有重大差

異。雖然徵收商品及服務稅所要求的職能與徵收利得稅的相同，而兩者

的納稅人登記基準亦很可能大同小異，但兩者的差異在於對納稅人所需

採用的審計方法會截然不同，一般來說，商品及服務稅所要求的運作速

度都較高。代表團亦留意到，就組織架構而言，商品及服務稅傳統上會

由收取入息稅的同一部門執行。成立一個商品及服務稅組別，至少在中

期而言，在結構上是合理的做法。代表團也表示，稅務局應可處理商品

及服務稅。 

代表團已指出了在準備實施商品及服務稅時所需的各項主要籌備工作，

不過，鑑於開徵該稅項的日期尚未確定，所以沒有訂出時間表。多個重

要執行事項包括，需要在商品及服務稅法例通過前撥款予執行小組，並

預留一段較長的時間(最好在商品及服務稅法例通過至開徵日期之間有六

個月時間)，讓納稅人和行政方面作籌備工作。代表團也注意到在執行工

作中應採用按邏輯順序的步驟。關於諮詢工作，代表團留意到商界對商

品及服務稅的運作和影響所知不多。因此，在進行下一輪諮詢時，政府

不僅須交代有關財政預算需要、應付財政需要的方案及引入商品及服務

稅的理據，還須闡明該稅項如何運作、討論該稅項對社會各主要界別的

實際影響，以及透露執行的時間表和程序。最後，代表團概述為開徵商

品及服務稅而需定的全面員工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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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當局的行政問題 

由於日後香港特區的進口貨物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香港海關(海關)的

運作須重大改變。現時海關只對四類在進口時應課稅的貨物徵稅。如所

有進口貨物均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海關須加強管制。此外，也須注意

轉運貨物，因為這些貨物如轉作境內留用，便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鑑

於國際貿易對香港特區經濟的重要性，新規定不可導致現時的港口運作

不正常、中斷或受延誤。因此，代表團概述了所需的新一類管制措施，

以便在海關管制與貿易便利化之間取得適當平衡。這些措施對有關應課

稅貨物和出口加工貨物的現行管制，以及現時根據情報在港口採取的任

何行動不會有影響。如小心執行，新的管制措施對港口工作的影響應會

極微。 

現有卸貨地方的營運商須就貨物應繳的商品及服務稅提供財務保證 (保

稅)；如有關貨物沒有辦妥清關手續和繳納商品及服務稅而進入境內，營

運商便須負上責任。進口商和轉運商須向海關提供付運貨物的資料，方

可取得有關貨物的管有權。海關當局須裝設新的電腦系統，以處理有關

資料、在適當情況下徵收商品及服務稅、評估稅收風險，以及就所須採

取的行動作出決定。為免在邊境引致延誤，當局須為經陸路進口的貨物

預先作出特別安排。如進口商能保證在轉口貨物不轉口時繳付應繳的商

品及服務稅稅款，則應暫緩向有關貨物徵收商品及服務稅。保稅的保障

範圍應包括轉運貨物的搬移，以免貨物在抵港時需繳納商品及服務稅。

如貨物已獲准暫緩繳納商品及服務稅，海關須在有關貨物出口時進行查

核。由於貨物可能沒有繳納商品及服務稅而非法進口，海關或須增派人

員在港口工作，以及與海事處更緊密合作。 

代表團亦留意到，商品及服務稅稅率如訂得不高，很可能無須推出旅客

退稅計劃。假如推出這類計劃，則須適當地訂定較高的退稅下限，而且

可能只限制在海路和空運離境才可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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